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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作文 

講  理 

陳之藩的文集中曾提出「理直氣和，義正辭婉；境由心造，事在人為。」之前不是「理直氣壯，義正

詞嚴」嗎？然而陳之藩以為「理直氣壯」，應該是「理直氣和」；「義正詞嚴」，可以改為「義正詞婉」。理既

直矣，就不必氣壯了；義既正了，又何必詞嚴呢？ 

陳之藩引用美國總統威爾遜曾經說過的名言：「若有人握拳相向，挑釁而來，我會立即迎戰；若是微笑

前來，溫和談吐，我就會忍耐的商量。」「正」因為義正了，容易辭嚴；而辭嚴了，往往憤事。也因為理直

了，容易氣壯；而氣壯了，每成僵局。美國富蘭克林曾在自傳中，說明自己如何壓抑暴躁的脾氣，把自己

訓練成一位和婉的外交家。我們說話的時候，尤其自己很有道理時，秉持的往往是「理直氣壯、義正辭嚴」，

「壯」和「嚴」只要稍不注意，可能會給人感到咄咄逼人、或得理不饒人的觀感。如果換成「理直氣和，

義正詞婉」，那麼道理還存在，但給人的感覺就比較平和圓緩，因此「和」與「婉」就是說話的藝術。「胸

中常養一分春」，不急不迫，心平氣和與人討論，事情也就容易化解開來；正是因為別人的錯，所以要用婉

轉方式對待；也因為道理一講就很容易清楚明白，所以，用不著大聲的指責他人！ 

生活中往往可見理不直的人以氣勢凌人的態度來威嚇對方，而理直的人卻是態度心平氣和。中國古代

有句古言「以柔克剛」，用婉轉、氣和的方式對待大聲、粗暴是最好的解決方針。想想人生社會中大大小小

之事，因人與人的頻繁接觸造成許多的摩擦、矛盾，而摩擦、矛盾都是從彼此的誤會開始，一開始大家都

想在氣勢上壓倒對方，也許從未想過用心平和氣的方式來解決；或者他們可能覺得自己應該理直氣壯。有

時候贏了面子，但其實是輸了感情；有時候贏了口舌之爭，但其實是輸了外在形象；有時候贏了好處，但

其實是輸了友誼……。總之，有時候看似贏了紛爭，實際上卻輸了整個江山！所以有理不等於聲高，「理直」

應該「氣和」，「義正」應該「詞婉」，待人處事固然需「得理」，但絕對不可「不饒人」。 

人不講理，是一個缺點；人硬講理，是一個盲點。在很多情形下，理直氣「和」、義正詞「婉」遠比理

直氣「壯」、義正詞「嚴」更能說服、改變他人，可不是嗎？切記，留點餘地給錯誤的人，給對方一個台階

下，否則不但解決不了眼前的問題，還有可能會造成更多的困境。所以用婉轉的語氣交朋友，用和氣的態

度去化解矛盾，是你我應該學習的美德，必須培養的「習慣」，相信每個人都能落實篤行，這個世界必定會

是個平和的社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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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文 

 
檔     號：  

保存年限：  

臺北市政府  函 
地址：○○市○○區○○路○○段○號  

聯絡方式：（承辦人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）  
 
○○○○○  

○○縣（市）○○區○○路○號  

受文者：行政院 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○年○○月○○日  

發文字號：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  

速別： 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 

附件：「環境教育工作計畫書」1 份  
 

主旨：本市府已在  鈞院規定期限內研擬「環境教育工作計畫書」，以期落實政府節能減碳政策。陳請  鈞院核備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復鈞院 102 年 5 月 10 日環字第 10200589483 號函。 

二、 依  鈞院於 102 年 5 月 10 日以行環字第 10200589483 號函，希本市府能依《環境教育法》，於文到 2 個月內提

出「環境教育工作計畫書」，並報  鈞院核備實施。 

三、 本市府奉 鈞院指示，已完成「環境教育工作計畫書」，陳請  鈞院核備，以供本市府推動環境教育工作。 

四、 檢陳「環境教育工作計畫書」1 份。 
 
正本：行政院  

副本：  
  

市      長  ○  ○  ○  （職章） 
 

 


